广东省2023、2024年度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使用情况

按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广东省财政厅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险）为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管理机构。2023年3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平安产险作为管理机构负责运营救助基金，开展我省救助基金的筹集、使用、追偿等工作。
一、2023年救助基金收支及追偿情况

根据2023年度救助基金审计结果，我省2023年度救助基金收入、支出及追偿情况为：本期取得收入2,042,538.05元，其中利息收入2,042,514.2元、其他收入23.85元。本期支出90,615,574.41元，其中抢救费支出90,127,669.91元，丧葬费支出487,888.5元，其他支出16元。本年度追偿金额9,590,158.62元。

二、2024年救助基金收支及追偿情况

根据2024年度救助基金审计结果，我省2024年度救助基金收入、支出及追偿情况为：本期取得收入4,165,361.9元，其中利息收入4,165,357.88元、其他收入4.02元。本期支出246,316,726.47元，其中抢救费支出245,438,308.97元，丧葬费支出878,417.5元，其他支出16元。本年度追偿金额54,554,596.16元。

